
第十节  出口环节增值税政策 

三、增值税出口退税率 

（一）退税率的一般规定 

1.除另有规定外，出口货物、应税服务退税率为其适用税率。 

【提示】考试中会告知，不要背 

2.调整出口货物退税率的执行时间及出口货物的时间，以出口货物报关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调整跨境

应税行为退税率的执行时间及销售跨境应税行为的时间，以出口发票的开具日期为准。 

（二）特殊规定 

1.出口企业委托加工修理修配货物，其加工修理修配费用的退税率，为出口货物的退税率。 

2.适用不同退税率的货物劳务，未分开报关、核算或划分不清的，从低适用退税率。 

四、增值税退（免）税的计税依据 

（一）生产企业 

1.出口货物劳务（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除外） 

计税依据：出口货物、劳务的实际离岸价（FOB） 

2.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 

计税依据：出口货物离岸价-出口货物所含的海关保税进口料件的金额 

3.国内购进无进项税额且不计提进项税额的免税原材料加工后出口的货物 

计税依据：出口货物离岸价-出口货物所含的国内购进免税原材料金额 

（二）外贸企业 

1.出口货物 

计税依据：购进出口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金额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注明的完税价格 

2.出口委托加工修理修配货物 

计税依据：加工修理修配费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金额 

（三）零税率应税服务 

1.实行“免抵退税”办法 

计税依据：清算后的实际运输收入；应税服务收入 

2.实行“免退税”办法 

计税依据：购进应税服务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税收缴款凭证上的金额 

五、增值税免抵退税和免退税的计算 

（一）增值税“免抵退”的计算——以生产企业为例 

1.计算公式： 

（1）当期应纳税额的计算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0 

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人民币价×（出口货物适用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 

【提示】如果使用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则： 

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人民币价－当期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适用税

率－出口货物退税率） 

（2）当期免抵退税额的计算 

当期免抵退税额 

＝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人民币价×出口货物退税率 

【提示】如果使用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则： 

当期免抵退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人民币价－当期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退税率 

（3）当期应退税额和免抵税额的计算 

比较上述（1）和（2）确定较小者为应退税额。 

（4）免抵税额倒挤确定。 

2.“免、抵、退”计算步骤总结： 

（1）剔税：当征税率>退税率时： 

不得免抵税额（进项税转出）＝出口价×（征%－退%） 



（2）抵税：应纳税额 

＝[内销销项税额－（进项税－剔税）－上期末抵扣]=<0 

（3）尺度：免抵退税额（限额）＝出口价×退税率 

（4）比较：应退税额＝（2）与（3）中较小者 

（5）倒挤：免抵税额 

 

【例题·计算题】某自营出口生产企业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出口货物的征税税率为 13%，假设退税率为 11%。

2022 年 4 月购进原材料一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价款 2000 万元，外购货物准予抵扣进项税款 260

万元，货已入库。上期期末留抵税额 30 万元。本月内销货物不含税销售额 1000 万元，销项税额 130 万元。

本月出口货物销售额折合人民币 2500 万元。 

要求：计算该企业当期免抵退税额，应退税额，免抵税额。 

答案： 

（1）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2500×（13%－11%）＝50（万元） 

（2）当期应纳税额 

＝1000×13%－（260－50）－30＝－110（万元） 

（3）出口货物免抵退税额＝2500×11%＝275（万元） 

（4）当期应退税额＝110（万元） 

（5）当期免抵税额＝275－110＝165（万元） 

 

【改题目】如果该企业外购货物允许抵扣进项税为 460 万，其他数字不变 

（1）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2500×（13%－11%）＝50（万元） 

（2）当期应纳税额 

＝1000×13%－（460－50）－30＝－310（万元） 

（3）出口货物免抵退税额＝2500×11%＝275（万元） 

（4）当期应退税额＝275（万元） 

（5）当期免抵税额 0 

（6）相当于 275 万元全额退还，本期留抵=310-275=35 万元，留待下期抵扣。 

 

3.当期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 

（1）包括：当期国内购进的无进项税额且不计提进项税额的免税原材料的价格、当期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

的价格（即组成计税价格）。 

（2）抵减方法：“实耗法”、“购进法”（了解）。 

例如“实耗法”： 

当期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的组成计税价格＝当期进料加工出口货物离岸价人民币价×计划分配率 

（3）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进料加工出口企业，在国家实行出口产品征退税率一致政策后，因前期征退税率不

一致等原因，结转未能抵减的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企业进行核对确认后，可调转为相应

数额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例题·计算题】甲企业为自营出口的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2 年 4 月生产经营情况如下： 

（1）外购原材料燃料以及电力等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金额为 800 万元，增值税税额 104 万元，职工食

堂使用其中的 2%。 

（2）外购服务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增值税 42 万元。 

（3）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到岸价格折合人民币 800 万元，进料加工出口货物离岸价格折合人民币 1425 万

元。 

（4）内销货物和服务的销项税为 109万元。 

已知：增值税税率 13%，退税率 13%，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采用实耗法确定计税价格，计划分配率为 60%。



上月留抵税额 22.8万元。当月取得的相关凭证符合税法规定。 

根据上述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1）甲企业 4月份应纳增值税是（  ）万元。 

A.－34.92 

B.－14.2 

C.－12.12 

D.－57.72 

答案：D 

解析：4月份应纳增值税＝109－[104×（1－2%）＋42]－22.8＝－57.72（万元）。 

（2）关于甲企业经营业务的税务处理正确的是（  ）。 

A.当月免抵退税额 0万元 

B.当月免抵税额 16.38万元 

C.当月应退税款 16.38万元 

D.当月应退税款 74.1 万元 

答案：B 

解析： 

（1）当期应纳增值税＝109－[104×（1－2%）＋42]－22.8＝－57.72（万元） 

（2）免抵退税额＝1425×（1－60%）×13%＝74.1（万元） 

（3）当期应退税额＝57.72（万元） 

（4）当期免抵税额＝74.1－57.72＝16.38（万元） 


